
我
國自2010年與中國大陸

簽定「海峽兩岸經濟合作

架構協議」（ECFA）後，即將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列為兩岸

經濟互通交流的重要談判議題，

歷經2年多談判，2013年6月21

日「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正式簽

定，由於協議範圍牽涉甚廣，再

加上服務業占我國國內生產總額

（GDP）將近7成，因此兩岸服務

貿易協議簽署，成為近來國內最

受矚目的經貿議題。

中國大陸開放80項承諾 

有助台商搶攻市場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內容，

主要包括國民待遇及最惠國待

遇、管理規範、避免不公平競爭

的獨占或聯合壟斷等商業行為及

開放項目等。」經濟部國際貿易

局局長張俊福表示，秉持以台灣

為主、對人民有利原則，兩岸服

務貿易協議內容不涉及證照承諾

的專業服務業市場開放，也不涉

及勞工來台或移民、居留問題。

在協議內容中，雙方互相開

放項目是影響產業最深之處，根

據協議內容，台灣共對中國大陸

做出64項特定開放承諾，中國大

陸則對我國開放80項承諾。經濟

部次長卓士昭指出，中國大陸對

我開放的內容，超過對世界貿易

組織（WTO）所做的承諾；我國

對中國大陸開放的項目中，其中

有27項是原本就已開放投資，只

有37項屬於新開放範圍。

在中國大陸對台開放部分，

張俊福進一步強調，配合我國服

務業發展規畫，我方爭取到中國

大陸開放數位內容、文化創意、

醫療照護、低溫物流等產業，此

外，中國大陸「十二五規畫」的

21個服務業項目，其中有17項

陸方開放承諾，對我國搶攻中國

大陸正快速起飛的服務業市場，

帶來助益。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

吳中書指出，中國大陸的經濟政

策正走在加速服務業發展的路程

上，近年來也逐漸從世界工廠轉

變為世界市場，因此台灣在此時

與中國大陸洽簽兩岸服務貿易協

議，將有助於台商搶攻中國大陸

服務業商機，此外，透過與中國

大陸簽定服務貿易協議，也可望

加速我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簽署自

由貿易協定（FTA）。

「台灣業者對於與中國大

陸簽署服務貿易協議，有諸多的

擔心及疑慮，有人認為可能重傷

台灣經濟、有人擔心龐大的陸資

入台，將使陸資主導我國服務產

業。」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副執行長李淳指出，服

務業的競爭，不是砸大錢就能成

功，服務的提供過程包含許多細

節。此外，目前台灣服務業領先

中國大陸許多，競爭力相對較

足，所以，台商應該積極掌握協

議簽定的利基，加速進軍中國大

陸市場。

其實，早在2009年4月26

日，兩岸服務業就已開始走向互

相開放，當時台灣即開放陸資來

台投資。根據經濟部資料顯示，

自2009年開放陸資來台投資至

貿易自由化是全球經貿發展的必然趨勢，面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完成簽署，國內服務產業不管是

利多或衝擊，都需要正面因應，或藉此契機，迎向龐大的中國大陸服務業商機。

◎撰文／劉麗惠 圖片提供／達志影像

搞懂「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掌握利弊得失 台商尋找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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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正面回應。在損害救濟方面，

行政院衛生署已針對中藥產業規

畫各種振興輔導措施，每年將補

助2,000萬元，降低兩岸服務貿易

協議對中藥產業造成的衝擊。

另外，中藥業者訴求：中國

大陸業者輸出中藥材到台灣，或

是台灣業者輸出中藥材到中國大

陸，不管在檢驗方法、檢驗標準

與進口程序都應一致，並且達到

兩岸中藥材進出口對等的請求。

江宜樺回應，這方面政府與業者

立場一致，未來會積極朝此方向

努力。最後，有關業者憂慮陸資

可能在台灣從事中藥材零售業

務，江宜樺強調，政府不會開放

中藥材零售，如果有陸資從事零

售業務，必然會責成行政院衛生

署及經濟部等相關機關嚴查，並

從重處分。

除了針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2013年5月底，政府共進行3個

階段的陸資開放，累計核准398

件投資案，投資金額總計約7.14

億美元，投資業別主要集中在港

埠業、銀行業、批發零售業以及

住宿服務業等。卓士昭指出，從

此數據發現，在經濟部嚴格審查

下，陸資並不如外界所擔心，大

舉湧入對台灣服務業造成衝擊。

受衝擊產業

深耕技術 蛻變升級

不論台灣服務業與中國大

陸服務業的競爭力孰勝孰低、或

是陸資來台多寡對台灣產業是否

造成影響，在貿易自由化的過程

中，勢必對一國的各個產業，同

時帶來利弊，而這次兩岸服務貿

易協議的簽定，在台灣對中國大

陸開放的部分，包括中藥批發、

美容美髮等是被各界認為衝擊較

大的產業。

「台灣90%中藥從中國大陸

進口，因此開放陸資來台經營中

藥批發業，確實對中藥商帶來很

大的衝擊。」中華民國中藥公會

全國聯合會理事長朱溥霖指出，

雖然政府僅開放批發，但是批發

與零售之間如何界定，政府如何

防止陸商進行零售業務，都是問

題所在。高雄市中藥公會理事長

謝慶堂也認為，台灣市場小，中

藥產業競爭非常激烈，利潤微

薄，如今再開放中國大陸來台，

對台灣市場的影響不容小覷。

面對諸多疑慮，中藥全聯會

日前拜會行政院院長江宜樺時，

向其提出成立損害救濟、稅制優

惠、兩岸輸出入中藥材平等對

待，以及不准陸資從事中藥材零

售業務等四大訴求。針對中藥全

聯會提出的訴求，江宜樺當場給

1.  台灣美容美髮業向來以技術與服務優勢取勝，
未來台灣業者更應深耕技術發展，才能維持產
業競爭力。

2.  面對開放陸資中藥業來台，政府提出各項振興
輔導措施，以降低對台灣中藥業造成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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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疑慮，中藥全聯會也對國內法

令提出疑慮。中藥全聯會指出，

我國藥事法第103條規定想要販售

中藥的業者必須領有經營中藥證

明文件，並修習一定中藥課程，

但是過去20年來，政府沒有發放

任何一張中藥商執照，導致許多

非中醫師、藥師經營的中藥商，

變成違法經營，威脅中藥商的工

作權與生存權。對此問題，江宜

樺也指示衛生署應該盡速妥善處

理，並承諾政府會保障中藥業的

生存與工作權。

在美容美髮產業部分，「兩

岸服務貿易協議的簽定，對美容

產業並不會如外界所想，將有強

大的衝擊。」新北市女子美容公

會理事長陳清庚指出，美容美髮

業的經營，必須仰賴技術與服

務，目前這方面的實力台灣勝出

中國大陸許多，所以開放並不會

真的造成影響。「現在台灣美容

美髮業要做的事情不是擔心，而

是要思考如何深耕技術，提升競

爭力。」陳清庚強調。

另外，包括中藥產業、美容

美髮業與包裝服務業，皆有不少

人擔憂，陸資來台恐連帶引入陸

籍勞工，造成台灣更大的失業問

題。對此，經濟部商業司解釋，

我方開放 陸方開放

項目 內容 項目 內容

中藥材批發
開放陸資來台投資中藥材批發業，但不開

放中藥材零售服務。
電子商務

可在福建設立經營性電子商務網站，持股

比例可達55%，服務範圍可遍及全中國大

陸。

美容美髮及洗衣

服務

允許陸資以獨資、合資、合夥及設立分公

司等形式，設立商業據點。
資訊服務

放寬認定台灣電腦業者資質，且台灣業者

在台業績可計入評定資質條件。

殯儀館及火化場
允許陸資以獨資、合資、合夥及設立分公

司等形式，設立商業據點。
批發零售

同一台灣服務提供者在陸累計開設超過30

家店鋪者，台資持股比例達65%。

營造業
允許陸資以合資方式來台設立營業據點，

持股比例不得超過12%。
線上遊戲

對台灣研發的線上遊戲產品進行內容審查

工作，限時2個月。

印刷業
陸資可在台設立合資企業，提供印刷及其

輔助服務，投資持股比例不得超過50%。
台灣圖書進口 簡化台灣圖書進口審批程序。

演出場所經營
允許陸資以合資、合夥形式設立商業據

點，持股比例須低於50%。
演出場所經營

可在中國大陸設立由台資控股或占主導地

位的經營單位。

零售服務業

允許陸資以獨資、合資、合夥及設立分公

司等形式，設立商業據點，提供零售交易

服務。

海運服務
陸方開放台資可試點獨資經營港口裝卸及

貨櫃場服務，設立條件比照國民待遇。

醫院服務業

允許陸資在台以合資形式捐助設立非營利

的醫療財團法人醫院，提供醫院服務。

但，全體董事同仁三分之一以上必須具有

台灣醫事人員資格，為持有台灣自然人身

分證明的自然人擔任董事會董事，合計不

得超過全體董事三分之一。

金融服務

支持台灣保險經營者經營交通事故責任強

制保險業務；台灣銀行可申請在中國大陸

設立村鎮銀行；放寬台資證券公司合資持

股比例等。

觀光業
餐廳、觀光旅館可來台設立，營業據點總

計以3家為限。
旅行社及旅遊服務

台商在中國大陸投資設立旅行社比照國民

待遇。

市場研究服務
允許陸資在台合資、合夥企業，提供市場

研究服務。
電影後製作及沖印

中國大陸電影片及合拍片可在台灣進行後

製作及沖印作業。

資料來源：經濟部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雙方重點開放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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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及沖印作業，張俊福表示，此

開放承諾有助於建立台灣電影後

製環境及人才養成，擴大我電影

後製市場規模。對此，台北影業

董事長胡青中認為，中國大陸一

年的電影製作量是台灣的20倍，

因此，未來中國大陸電影可來台

進行後製，對台灣電影後製產業

是一大利多。

資訊服務部分，中國大陸

將放寬認定我國電腦服務業者的

資格，未來台商僅需學歷及從業

經歷，即可評定資格，此外，台

商在台業績也可計入評定條件之

一，降低台灣資服業者進入中國

大陸市場的門檻。中華資訊軟體

協會理事長暨凌群電腦總經理劉

瑞隆指出，中國大陸資訊服務產

值為台灣的20倍，但是過去受限

於人員與業績採購限制，台商較

難切入，協議簽定後，將讓台灣

資服業者更順利進入當地市場。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牽涉層

面廣泛，對台灣各產業有利也有

弊，因此，在協議簽定後，政府

與產業都應思考，如何善用利

多，搶攻中國大陸市場，帶動產

業成長。針對利弊，則要提出配

套措施與振興方案，加速受衝擊

的產業調整體質，因應新的競爭

局面，在產官攜手合作下，台灣

才能在自由貿易化的利弊得失當

中，找到平衡點，讓台灣各產業

能順利迎向全球貿易自由化的必

然趨勢。■

兩岸服貿協議僅允許投資人及專

業人士來台，並未開放中國大陸

勞工來台就業，未來，雖然中國

大陸勞工可以專業人士身分申請

入台許可，但是也必須經由審查

才能核可通過。此外，目前政府

只開放陸資資本額20萬美元（約

新台幣600萬元）的企業，才能有

2位負責人來台，並未開放藍領勞

工來台工作，且陸資業者營業額

必須達到新台幣1,000萬元以上，

才能申請管理或技術人員來台。

提升經營競爭力

加速布局中國大陸

不同於美容美髮、中藥產業

屬於受衝擊的一方，包括電子商

務、線上遊戲業、金融業、電影

後製作與資訊服務等，都將因為

中國大陸的市場開放而受惠。

在電子商務部分，中國大陸

承諾台商可在福建設立經營性電

子商務網站，持股比例可達55%

以上，服務範圍擴及全中國大

陸。張俊福指出，此項開放承諾

超過中國大陸與香港的「內地與

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

安排」（CEPA），為中國大陸對

外開放最大幅度者，有利我國網

購業者在中國大陸市場的經營，

也增加我國產品在中國大陸市場

的銷售管道。

PCHome董事長詹宏志指出，

雖然只能在福建設置據點，限制

仍在，但是對於台灣電子商務業

者布局中國大陸市場仍有幫助，

未來，將積極尋找切入中國大陸

市場的契機。不過，詹宏志也強

調，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對台商前

往中國大陸經營電子商務市場只

是一個開始，包括土地取得、網

路基礎建設、人才等，都是台商

前往當地布局時的問題所在。

在電影後製及沖印領域，根

據協議，中國大陸承諾未來陸製

電影及合拍片，可在台灣進行後

電影後製作產業因「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開放承諾，未來陸製電影可在台灣進行後製，
有助台灣專業人才養成，進而擴大我國電影後製市場規模，成為受惠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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